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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CB(2)1716/98-99(07) 、 CB(2)1788/98-99 及

CB(2)2007/98-99(01) 號文件 )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的以下回應：

(a) 就議員在 1999年 3月 30日會議席上所提關注事
項的回應 (CB(2)1716/98-99(07)號文件 )；及

(b) 就 14 個 團 體 的 意 見 書 所 作 的 回 應

(CB(2)2007/98-99(01)號文件 )。

2. 議員察悉，意見書亦有就擬議的安全管理規例提出

意見，該規例將會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提交立法會。經有

關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小組委員會 (即負責研究所有在
1998-99年度會期提交立法會的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的
小組委員會 )主席鄭家富議員同意，議員同意法案委員會
亦會討論團體在意見書內就擬議的安全管理規例提出的

問題。應主席所請，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教統局
首席助理局長 ”)向議員簡報政府當局對意見書所作的回
應。下文概述有關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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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攜帶證明書

3. 主席關注到，倘工人忘記把訓練證明書 (“平安卡 ”)
攜帶到工作地點，當局會採取何種行動。他表示，若負

責操作特殊設備或重要工程的工人，必須回家把平安卡

帶回工地，或會擾亂地盤的運作，從而令工人及東主均

蒙受損失。他詢問，政府當局可否釐定機制，協助那些

真正忘記攜帶平安卡上班的工人。鄭家富議員及李啟明

議員認同主席提出的關注，因為在這些情況下，工人或

會在工資方面有所損失。因此，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提出

可行的方案，使工人可在工作當日後的合理的時間內出

示平安卡。

政府當局

4.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指出，擬議的第 6BA(12)條已
訂明有關人士可根據條例草案提供 “合理辯解 ”作為抗
辯。為消除議員的疑慮，他建議重新草擬擬議的第 6BA(7)
條，容許有合理辯解的工人工作，惟他須在接獲有關要

求後一段合理時間內出示平安卡。勞工處助理處長答允

在考慮到執法影響後研究議員的建議。

根據擬議安全管理規例訂立的工作守則

5. 關於政府當局回應第 26至 29段所述的安全管理工作
守則，許長青議員關注守則對各行業的影響。他並詢問

當局制定守則的時間表，以及會否就守則的擬稿諮詢立

法會。

政府當局

6.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答覆，與條例或規例有關的工

作守則只會在有關法例通過後才制定。他表示，勞工處

正擬備該守則的初稿，並會諮詢有關各方，包括行業工

會、僱主協會及專業團體。他強調，該守則僅旨在提供

有關安全管理的指引，而且不能超逾法例所賦予的權

力。主席及何世柱議員提出，政府當局應把勞工顧問委

員會列為諮詢對象。

擬議規例的適用範圍

7. 陳榮燦議員提及政府當局回應的第 16段，他並關注
到政府當局擬在擬議規例生效一年後，把該規例的涵蓋

範圍擴大至非工業界的機構。他詢問政府當局心目中是

否有這些非工業機構的名單。

8.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澄清，第 16段是當局就一份意
見書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該份意見書認為擬議規例應

適用於非工業機構，包括公務機構、醫院及高等教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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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當局已在立法會參考摘要 (EMB CR2/2961/95)解釋，
該項檢討旨在決定實施其餘 4項元素的適當時間，以及是
否把該規例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僱用 50名以下工人的
工業經營。他強調，關於適用範圍應包括哪些類型的非

工業經營，政府當局並無肯定的看法，並會在適當時候

諮詢各行業。

9. 鄭家富議員要求當局澄清在釐定工業經營僱用 50名
以下工人方面所採取的準則。他詢問， “50人 ”是指一間
公司所僱用的員工人數，還是地盤所僱用的工人總數。

主席指出，此方面會有執法上的困難，他並詢問政府當

局，擬議規例第 8(3)條會否適用於 3間小公司各自在同一
建築地盤上僱用 20人的情況。他指出，由於建築地盤或
船塢會僱用大量臨時工人，以應付突如其來的大批工

作，在該等地方的工人人數可能隨時改變。飲食業也會

出現類似情況。

10. 勞工處助理處長答稱，只要工業經營的東主僱用 50
或以上工人，或建築地盤或貨櫃堆放場所僱用的工人總

數達 50名以上，擬議規例第 8(3)條即會適用。不過，考慮
到建造業和貨櫃搬運業的工作性質，勞工處在執法時會

採取若干彈性。

安全委員會及工作守則的法律地位

11. 李卓人議員贊同有關建議，即僱用 50名或以上工人
的東主應遵守擬議規例。不過，他關注到擬議的工作守

則及安全委員會在法律上是否具有任何權力及地位。因

此，主席詢問政府當局，倘僱主未能遵守該守則的條文

或安全委員會的建議，會有甚麼後果。

12. 高級法律草擬專員解釋，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
例》第 7A條，任何人不會純粹因沒有遵守認可守則的條
文而令他招致任何刑事法律責任。不過，在任何刑事法

律程序中，倘法庭裁斷認可守則的條文，與所指稱的違

反事項或與沒有遵從《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或其規例

有關，則任何一方可引用該條文，以確定或否定在法律

程序中受爭議的任何法律責任。關於擬議規例第 10條，
高級法律草擬專員表示，東主須就其工人的安全及健康

事宜設立安全委員會。擬議規例僅就安全委員會的職能

提供一般性的說明，工作守則卻可鑑定不同工業經營個

別安全委員會所需的特定職能。

13. 勞工處助理處長補充，管方的責任是遵從擬議規例
及該守則的規定。他強調，該守則僅就安全管理的事宜

提供指引，而並非達到有關目標的唯一途徑。在鑑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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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安全管理措施方面，安全委員會負責加強勞資雙方

的溝通。

政府當局

14. 李卓人議員表示，香港職工會聯盟 (“職工盟 ”)強烈認
為，安全委員會的工人代表應獲賦予法定權力，以調查

工業意外的成因，並建議採取適當措施，防止發生同類

意外。他指出，英國的有關法例就安全委員會及其成員

的法定權力訂有條文。因此，他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

說明類似的安全管理制度在新加坡及英國的運作情況。

勞工處助理處長答允提供有關資料。

安全審核員的資格要求

15. 主席從政府當局回應的第 23段察悉，為確保有足夠
數目的安全審核員，在條文生效後首 6個月內，容許為註
冊為安全審核員的人士訂定較低的資格要求。主席關注

到，若容許為安全審核員採取較低的標準，安全審核員

會否具備所需的專業才能。他表示，業界有需要知悉有

關安排以進行規劃，以及是否有足夠的合資格安全審核

員供應。主席並建議押後推行安全審核的時間，例如押

後一年，以便有足夠的合資格安全審核員推行擬議的制

度。

政府當局

16. 勞工處助理處長答稱，採用較低的資格要求，是為
確保在推行計劃的最初階段有足夠的合資格安全審核

員。此項安排會鼓勵那些現時已履行安全主任職責，但

沒有 3年管理經驗的在職人士註冊為安全審核員。他強
調，這些人員在申請註冊為安全審核員之前，必須修畢

一項勞工處處長所承認的訓練計劃。關於合資格安全審

核員的供應，勞工處進行的初步研究顯示，根據現時的

時間表，在該規例開始生效時應有足夠的合資格安全審

核員。因此，主席請政府當局提供有關合資格安全審核

員估計供應量的調查結果。勞工處助理處長答允提供有

關資料。

執法方面的問題

17. 李啟明議員關注到，該規例是否適用，是根據在地
盤或工業經營的工人數目而定。他指出，對貨櫃處理業

及建造業來說，工人的數目視乎工作量在數日間可以有

大幅度的變化。少於 50名僱員的小型公司僱用大量臨時
工人處理緊急或大量船運貨物的情況並不罕見。因此，

他要求政府當局彈性處理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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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答稱，東主應優先考慮其工人
的安全，特別是在工人流動量甚高的期間。政府當局認

為，那些通常僱用少於 50名員工，但定期需要僱用額外
人手的較小型工業經營，亦應考慮實施安全管理制度。

他強調，該規例旨在鼓勵東主及工人自律，以便他們為

自已製造一個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勞工處擔任一個

諮詢職能，協助東主設立安全管理制度，並在執行立法

規定時採取彈性。

19. 至於成立安全委員會的規定，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
表示，在計劃實施的最初階段，當局並沒有要求僱用 100
名以下工人的工業經營成立安全委員會。教統局首席助

理局長表示，安全委員會的其中一個目標，是為工人提

供一個場合，讓他們就工地的潛在危險和改善方法與管

方進行溝通。安全委員會所作的討論和建議會紀錄在

案，並轉達有關人士實施。在執行該法例時，勞工處督

察會研究會議的紀錄，以確保安全委員會所建議的行動

在工地得到跟進。

20.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未有解決業界人士就推行問題
所提出的憂慮。鑒於根據政府當局對該規例適用範圍的

詮釋，間中僱用 100名以上工人的小型公司倘未有設立安
全委員會，仍會遭到檢控及懲罰。另一方面，一些大型

公司可能會分拆為較小型的公司，以免受該規例所限

制。因此，他要求政府當局考慮訂定一個機制，例如為

偶然須僱用大量臨時工人的貨櫃處理和建造業小型公司

設立中央的安全委員會。陳榮燦議員亦同意，擬議規例

應靈活處理設立安全委員會的規定，並訂有豁免遵守的

條文。就此，李卓人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參考新加坡的模

式。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察悉其意見。

基於職業危險而拒絕工作的權利

21. 鄭家富議員表示，關於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規例小組
委員會先前曾要求當局立法保障工人，讓他們有權拒絕

擔任一些嚴重威脅其安全及健康的工作。他詢問這項權

利會否併入工作守則，以及在評估某一件工作或工作環

境的危險程度方面，會否有客觀的標準。他指出，英國

已就此發展了一套仲裁制度。

22.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政府原則上同意工人可
拒絕在嚴重威脅其安全和健康的環境下工作。在 1999年 1
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教育統籌局局長答允研究可否
把工作守則的相關條文併入擬議的規例內。政府會平衡

勞資雙方的利益，並諮詢有關各方，以制定一個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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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在答覆主席時表示，加拿大

和澳洲等國家均設有獨立的機制，讓第三方當場就爭議

作出仲裁。不過，英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南

韓在這此方面並無類似的法律。

23. 主席質疑仲裁制度的成效，因為這會阻礙地盤的運
作。他補充，某些類型的工作屬危險性質，若部分工人

接納工作，而其他工人卻拒絕，會引起混亂的情況。他

引述數個例子來證實他的疑慮。

24. 李卓人議員認為，危險工作的定義應限於指那些對
工人性命產生即時危險的工作。不過，他傾向於把這項

權利列入擬議的規例，而非工作守則之內，因為後者並

無法律效力。

25. 何世柱議員反對把這項權利列入擬議的規例。他表
示，工人在工地拒絕工作的權利是相當複雜的事宜，而

此事亦未經勞工顧問委員會討論。當局較適宜在工作守

則中提供一些一般性的指引。

政府當局

26. 鄭家富議員表示，由他擔任主席的小組委員會曾促
請政府加快行動，就此問題諮詢業內人士。他重申，政

府應盡快就此議題進行一項全面的檢討。

對安全委員會工人代表提供的保障

27. 至於保障安全委員會工人代表的問題，主席詢問擬
議規例或工作守則會否就工人代表在安全委員會所花費

的時間訂定一個上限。他擔憂工人代表會把大部分的工

作時間花費在安全委員會的工作，而非其日常工作之

上。高級法律草擬專員答稱，一位合理的僱主會容許工

人代表使用其工作時間的合理部分進行安全委員會的工

作。他會探討可在法律上訂定甚麼條文消除這項疑慮。

28. 許長青議員詢問，其他法例有否為行業工會或僱員
協會成員的工人提供類似的保障。勞工處助理處長答

覆，《僱傭條例》及相關的《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訂

有類似條文。高級法律草擬專員補充，為確保安全委員

會的有效運作，在相關的法例和規例加入保障安全委員

會僱員代表免受解僱的條文，是有必要和合理的做法。

II. 下次會議日期及其他事項下次會議日期及其他事項下次會議日期及其他事項下次會議日期及其他事項

29. 議員同意在 1999年 6月 1日及 3日舉行兩次會議，而代
表團可提供進一步的意見書供議員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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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月 12日


